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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于2016年7月1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579号）批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1,235,521,230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格为12.9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5,999,999,928.50元，扣除承销费人民币

131,999,999.64元后， 转入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金额为人民币15,867,999,928.86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报告》（众环验字

[2016]170017号）审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要求及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

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

截至2018年5月24日，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户名 开户行 帐号 帐户余额 备注

海航基础

设施投资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34010154700003719 51,051,624.75 活期

平安银行海口世贸支行 11017616933000 160,251,933.86 活期

长安银行宝鸡分行 806020001421009968 119,443,839.73 活期

长安银行宝鸡分行 806020001421009968-30006 600,000,000.00 定期

长安银行宝鸡分行 806020001421009968-30007 600,000,000.00 定期

长安银行宝鸡分行 806020001421009968-30008 500,000,000.00 定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

461600100018800035004 252,372,503.32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国贸支行

266275900340 87,912,664.06 活期

盛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0880080102000005985 22,695,908.66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海口新海

航支行

46050100253600000207 30,730,520.69 活期

盛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0880080102000008856 0.00 活期

从专户中转存定存的明细如下：

单位：元

户名 开户行 帐号 帐户余额 备注

海航基础

设施投资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34010076801300000014 300,000,000.00 定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34010076801500000013 300,000,000.00 定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34010076801700000012 300,000,000.00 定期

盛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0880080102000007262 400,000,000.00 定期

盛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0880080102000007932 50,000,000.00 定期

盛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0880080102000007940 100,000,000.00 定期

盛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0880080102000008948 500,000,000.00 定期

盛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0880080102000008955 300,000,000.00 定期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支行

丙方：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为规范甲方募集配套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下称“《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各方拟对募集配套资金专户监管安排，达成如下协议：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甲方单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乙方应当在划款完成后3个

工作日内通知丙方，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甲方在连续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

达到募集资金净额的20%或者初始存入该账户金额数的50%的(以较低者为准)，需经丙方

指定的三名财务顾问主办人以书面或经其认可的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传真、电子邮件

等）确认后乙方才能按照甲方指令办理支取手续。 乙方应在资金划款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

通知甲方和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4、乙方应按月（每月第5个工作日前）向丙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

抄送给甲方。

5、若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未按本协议第3.2条规定及时向丙方

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形的，或存在其他未按照本协议约定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

有权主动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专户，若甲方未能及时行使该权利，丙方有权要求甲方

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专户。 专户注销后的资金余额应及时存入经丙方同意、甲方在其

他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6、当丙方的授权代表或工作人员根据本协议第9条的规定向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时，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但法律法规及司

法解释另有规定或乙方因协助有权机关履行法定义务的除外。

7、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不时通过现场调查、书面问询方式对甲方行使监督权。

8、丙方作为甲方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

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9、甲方现授权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封嘉玮、张凡琛和江伟可以

随时向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以上财务顾问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授权委托书。

10、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该成员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丙方更换其指定的财

务顾问主办人的，应当将盖有该丙方成员公章的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及乙方，同时按本

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财务顾问主办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如丙方根据本协议第

10条更换其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则其对被更换的财务顾问主办人的所有相关授权（包

括但不限于根据本协议第9条做出的授权）自动失效，除此之外，丙方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丙方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的书面通知根据本协议送达乙方前，该更

换行为不对乙方产生约束力。

11、丙方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对甲方的监督权。 丙方每半年度对

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12、 丙方承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适用法律法规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监管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13、若丙方发现甲方或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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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广东金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7年修订）》的规定，本次

交易无需提交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金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系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本次交易前的过去12个月，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金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未发生关联交易。

一、 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金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奥保理” ）由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发科技” 、“公司”或“本公司” ）和广东奥园金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园金

控” ）分别出资50%共同发起设立的商业保理公司。 金奥保理已于2018年2月在广东南沙

自贸区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6亿元，经营范围为商业保理业务。 金奥保理成立后因业

务发展需要，申请股东金发科技及奥园金控向金奥保理以货币资金的方式分别增加投资人

民币45,000万元。 增加投资后，公司和奥园金控持有金奥保理的股权比例仍各为50%，股

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45,000万元， 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

第10.2.5条和《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15年修订）》第16条等规定，本

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前的过去12个月，金发科技与金奥保理未发生关联交易。

二、 交易对方介绍

金奥保理系金发科技、奥园金控分别出资持股50%的企业，奥园金控及金奥保理的基

本情况分别如下：

（一）奥园金控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广东奥园金控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3.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08号2010房

4.法定代表人：黄邦华

5.注册资本：200,000.00万人民币元

6.成立日期：2017年11月3日

7.经营范围：风险投资；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担保服务（融资性担保除外）；商品信息咨

询服务；受委托依法从事清算事务；社会法律咨询；法律文书代理；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整

理、保存、加工及提供（金融信用信息除外）；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企

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

8.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广东奥园金控有限公司为奥园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郭梓文。

9.控股方财务情况：截至2017年末，奥园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076.7亿元，股东权

益合计为281.2亿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57.3亿元，净利润19.8亿元。

（二）金奥保理的基本情况

1.名称：广东金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QARQ93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 住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 （自编1号楼）X1301-G5452 （集群注册）

（JM）

5.法定代表人：陈婕

6.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亿元整

7.成立日期：2018年02月27日

8.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具体经营范围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出资额及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总股本比例

1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50%

2 广东奥园金控有限公司 30,000 50%

合计 60,000 100%

三、 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金奥保理系金发科技、奥园金控分别投资持股50%的企业，根据《广东金奥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发起人合作意向书》的约定，本公司推荐袁志敏先生代表金发科技担任金奥保理

的董事，同时，袁志敏先生系金发科技的控股股东，符合《上市规则》10.1.5之（一）中规定

的关联自然人情形，根据《上市规则》10.1.3之（三）的规定，金奥保理系金发科技的关联

方，本次增加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金奥保理的基本情况见“二、交易对方介绍” 之“（二）金奥保理的基本情况”

中的描述。

四、 增加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金发科技与奥园金控本着平等互利原则，经过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达成《广东金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协议》。

《广东金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投资事项

1、甲方（金发科技）和乙方（奥园金控）在2018年5月29日前，分别以货币资金的方式

对金奥保理增加投资人民币45,000万元（人民币：肆亿伍仟万元），甲乙双方合计增加投

资90,000万元（人民币：玖亿元）；

2、甲方、乙方持有丙方（金奥保理）的股权比例不发生变化，仍为50%.

（二）承诺事项

1、丙方承诺，在合资期间，丙方将恪尽职守、依法合规经营，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和回

报，确保不发生重大资产损失；

2、乙方和丙方承诺，在合资期间，乙方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不作更换；丙方的核心管

理团队将保持稳定，核心管理团队指总经理、副总经理等管理人员。

（三）甲方出售权

乙、丙方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时，甲方可书面通知乙方行使出售权，要求乙方购买甲方

持有的丙方全部股权。

1、乙方的购买价格应按以下两者较高者确定：

(1) �甲方的全部历次累积的投资额及自款项实际缴纳之日起至乙方实际支付购买价

款之日按双方约定的预期年收益率计算的收益(收益率每年调整一次，未调整的则延续上

一年度的收益率，2018年约定收益率为不低于11%)；

(2)�购买时丙方的财务报表中所反映的甲方拥有丙方的净资产的值。

2、股份购买价款均应以现金形式进行支付，全部股份购买款应在甲方提出书面购买要

求之日起三个月内全额支付给甲方。

3、如果乙方对甲方的股份购买行为受到限制，乙方应指定第三方作为购买方，购买甲

方所持有的丙方股份。

4、股权转让的时间

乙方在收到甲方提出的行使出售权书面通知后，甲方应在六个月内全力配合完成股权

转让事宜。

5、税费承担

因本次交易产生的税费由交易各方分别依法承担。

（四）违约责任

甲、乙、丙任何一方违反约定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五）保密条款

除非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规定的要求，否则未经其他方事先

书面同意，任何一方或其代表不得对外发布或以其他方式披露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实或本

协议的内容。

（六）争议解决

凡因本协议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各方首先应争取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

以解决。 未能解决的，则任何一方均可向广州市黄埔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未尽事宜

本协议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各方可以达成书面

补充合同。 本协议的附件和补充协议均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

的法律效力。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金发科技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金奥保理增加投资，有利于强化公司立体金融服务体系，盘活公司可用资

源，延伸市场价值链，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推动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保证公司发展战略

的实现，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同时，还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对外投资结构，增强公司

整体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良性长远发展。

金奥保理不纳入金发科技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增加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合

法利益的情形。

六、 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金发科技于2018年5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金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广东金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45,000万元人民币，关联董事

袁志敏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已获得金发科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金发科技第六届董

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符合公正、公允、公平原则。

本次交易中，金发科技和奥园金控向金奥保理以货币资金的方式分别增加投资，增加

投资的金额相同，增加投资后，公司和奥园金控持有金奥保理的股权比例仍各为50%，股权

结构未发生变化。

金奥保理系金发科技与奥园金控分别投资持股50%的企业，根据《广东金奥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发起人合作意向书》的约定，本公司推荐袁志敏先生代表金发科技担任金奥保理

的董事。公司关联董事袁志敏先生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本次交

易程序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 备查文件

（一）金发科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金发科技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金发科技独立董事关于向广东金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

前认可意见

（四）金发科技独立董事关于向广东金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

立意见

（五）广东金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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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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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四路6号烽火科技园1号楼511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8,495,9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239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鲁国庆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

托副董事长何书平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湖北得伟君

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并做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公司董事长鲁国庆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委托副董事长何书平先生代为出席并主持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符宇航女士出席会议。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

优先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B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优先股

2、议案名称：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

优先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B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优先股

3、议案名称：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

优先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B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优先股

4、议案名称：2017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

优先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B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优先股

5、议案名称：2017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

优先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B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优先股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18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

优先股）

548,422,749 99.9866 73,222 0.0134 0 0.0000

B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548,422,749 99.9866 73,222 0.0134 0 0.0000

优先股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

优先股）

54,345,130 99.9023 53,100 0.0977 0 0.0000

B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54,345,130 99.9023 53,100 0.0977 0 0.0000

优先股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

优先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B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优先股

9、议案名称：关于批准2017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

优先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B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548,442,871 99.9903 53,100 0.0097 0 0.0000

优先股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54,345,130 99.9023 53,100 0.0977 0 0.0000

2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54,345,130 99.9023 53,100 0.0977 0 0.0000

3

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54,345,130 99.9023 53,100 0.0977 0 0.0000

4

2017年度公司财务决

算报告

54,345,130 99.9023 53,100 0.0977 0 0.0000

5

2017年度公司利润分

配方案

54,345,130 99.9023 53,100 0.0977 0 0.0000

6

关于聘任2018年审计

机构的议案

54,325,008 99.8653 73,222 0.1347 0 0.0000

7

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54,345,130 99.9023 53,100 0.0977 0 0.0000

8

关于修改 《公司章

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54,345,130 99.9023 53,100 0.0977 0 0.0000

9

关于批准2017年度报

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54,345,130 99.9023 53,100 0.097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八为特别决议议案；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议案七关联股东烽火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律师：鲁黎、施汉锋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6日

股票代码：

600188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公告编号：

2018- 049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

股东周年大会、

2018

年度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大会及

2018

年度第一次

H

股类

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公司总部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出席2017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24,524,64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293,426,02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31,098,6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53817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6901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848057

出席2018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93,426,0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480609

出席2018年度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6,020,6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0704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17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18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8年度第一次H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统称“股东大会” ）均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希勇先生主

持；2017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18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2018年度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进行；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公司董事李伟先生、郭德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公司监事周鸿先生、蒋庆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

议；

3、 董事会秘书靳庆彬先生出席了会议；副总经理贺敬先生、总工程师王富奇先生列席

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17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批准《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7年年度工作报告》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999,115 99.981386 0 0.000000 426,906 0.018614

H股 629,637,622 99.768499 543,000 0.086040 918,000 0.145461

普通股合

计：

2,922,636,737 99.935446 543,000 0.018567 1,344,906 0.045987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批准《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7年年度工作报告》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999,115 99.981386 0 0.000000 426,906 0.018614

H股 629,637,622 99.768499 543,000 0.086040 918,000 0.145461

普通股合

计：

2,922,636,737 99.935446 543,000 0.018567 1,344,906 0.045987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批准《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999,115 99.981386 0 0.000000 426,906 0.018614

H股 629,637,622 99.768499 543,000 0.086040 918,000 0.145461

普通股合

计：

2,922,636,737 99.935446 543,000 0.018567 1,344,906 0.045987

4、议案名称：关于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999,115 99.981386 0 0.000000 426,906 0.018614

H股 631,098,62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924,097,737 99.985403 0 0.000000 426,906 0.014597

5、议案名称：关于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2018年度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999,115 99.981386 0 0.000000 426,906 0.018614

H股 630,747,262 99.944326 97,360 0.015427 254,000 0.040247

普通股合计： 2,923,746,377 99.973388 97,360 0.003329 680,906 0.023283

6、议案名称：关于续买董事、监事、高级职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989,115 99.980950 0 0.000000 436,906 0.019050

H股 627,744,622 99.468546 2,436,000 0.385993 918,000 0.145461

普通股

合计：

2,920,733,737 99.870375 2,436,000 0.083296 1,354,906 0.046329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8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其酬金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999,115 99.981386 0 0.000000 426,906 0.018614

H股 575,552,836 91.198557 44,912,426 7.116546 10,633,360 1.684897

普通

股合

计：

2,868,551,951 98.086093 44,912,426 1.535717 11,060,266 0.378190

8、议案名称：关于向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和授权兖煤澳洲及其子公司向兖州煤业澳

洲附属公司提供日常经营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460,850 99.957916 538,265 0.023470 426,906 0.018614

H股 317,340,321 50.283792 313,758,301 49.716208 0 0.000000

普通

股合

计：

2,609,801,171 89.238474 314,296,566 10.746929 426,906 0.014597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开展境内外融资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999,115 99.981386 0 0.000000 426,906 0.018614

H股 605,211,290 95.898053 25,887,332 4.101947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2,898,210,405 99.100222 25,887,332 0.885181 426,906 0.014597

10、议案名称：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增发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958,615 99.979620 30,500 0.001330 436,906 0.019050

H股 263,095,522 41.688496 367,749,100 58.271257 254,000 0.040247

普通

股合

计：

2,556,054,137 87.400670 367,779,600 12.575705 690,906 0.023625

11、议案名称：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999,115 99.981386 0 0.000000 426,906 0.018614

H股 630,708,622 99.938203 136,000 0.021550 254,000 0.040247

普通股合

计：

2,923,707,737 99.972067 136,000 0.004650 680,906 0.023283

2018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1、 议案名称：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999,115 99.981386 0 0.000000 426,906 0.018614

2018年度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625,630,622 99.937702 136,000 0.021724 254,000 0.040574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2,292,423,15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0 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575,965 57.431614 0 0.000000 426,906 42.568386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452,10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23,865 22.489383 0 0.000000 426,906 77.510617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2017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兖州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575,965 57.431614 0 0.000000 426,906 42.568386

5

关于兖州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2018年度酬

金的议案

575,965 57.431614 0 0.000000 426,906 42.568386

7

关于续聘2018年

度外部审计机构

及其酬金安排的

议案

575,965 57.431614 0 0.000000 426,906 42.568386

8

关于向附属公司

提供融资担保和

授权兖煤澳洲及

其子公司向兖州

煤业澳洲附属公

司提供日常经营

担保的议案

37,700 3.759207 538,265 53.672407 426,906 42.56838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17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第8至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第4、5、7、8项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018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8年度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所有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

有关上述各议案的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材料、2018年

3月23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该等披露资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本公司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无需表决）。

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须放弃表决权、须放弃赞成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均为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杰、孙勇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18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

会及2018年度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5日

股票代码：

600188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

2018-050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因董事会获得

回购

H

股一般性授权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2018年5月25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

周年大会和2018年度第一次A股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由公

司董事会根据需要和市场情况，在获得有关监管机构批准以及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

《章程》的情况下，在相关授权期间适时决定回购不超过有关决议案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

H股总额10%的H股股份。 若公司董事会行使上述一般性授权，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依法

注销回购的H股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告如下：

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公司申报债权。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凭有效债权

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申报债权方式：

拟向公司主张上述权利的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

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须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

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授

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按以下地址寄送债权资料：

邮寄地址：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

收件人：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 王巍

邮政编码：273500

特别提示：邮寄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⒉ 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按以下传真电话发送债权资料：

传真号码：0537-5383311

特别提示：传真时，请在首页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联系电话：0537-5384231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5日


